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

的几点思考

张宇红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

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演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

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以及各个群体和团体所属的环境

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

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它包括五

个方面：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

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智慧与情

感的活的载体，是一个活的财富，一切以人为本；它更注重的是

技能、技术、知识的承传。

的实现，特别是面对

人类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中国加入

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渗透，一些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

间文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工艺、手工艺以及民俗传统

传说（礼仪、节庆）等，正渐渐地远离我们而去，抢救与保护濒临

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时不我待。



一、充分确立政府在保护与抢救中的主导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范围，民族民间

文化抢救与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又繁重的工作任务，必须遵循“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

原则，紧紧依靠各级政府的组织和领导，由各地文化部门牵头来

实施完成。

首先，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是抢救和保护的关键所

在。没有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和各地各级政府的相应规章制度，

人们是不会形成自觉参与抢救与保护的意识以及相关的行为

的。我是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综合业务部的一名业务干部，在今年

号文

月份对重庆市的涪陵区、綦江县以及南川市等七个区（市）县文

化馆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除了巴南区文化局出台了

件，万盛区文体局作了布置以外，其他五个地区只是把在今年全

市文化局科股长年会上的有关抢救与保护的精神作了口头上的

世纪

传达，并没有着手来实施，因为心中没底，怎样运作，处于观望状

年代中，态，等待着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统一布署。在

正是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下，才完成了三套集成的收集、整理、

编辑和出版工作。

乏，用于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其次，设立专项基金，是抢救与保护的有力保障。抢救与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需要较大投入的

工作。深入基层采风、收集整理所需的设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但是，以我们重庆为例，大多数文化馆只能维持人员的人

头经费，业务开展经费相当

产的经费几乎为零，面对一些濒危的民间非物质文化束手无策。

因此，只有把抢救与保护工作变为政府行为，以政府出面协调，

把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增加投入，只有资金落实、配套到位，

人们的保护意识才能加强，抢救与保护工作才能有保障。当然，

仅仅靠政府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还得合理使用和管理，切实做到



二、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公众的保护意识

专款专用。此外，应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形成全社会和全体人

民共同参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建设的良好局面。

第三，建立健全相关的激励机制（如设立奖励专项基金、奖

励对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

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规划、资源整合，经济扶持等方面的

特殊功能，使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科学化。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民族民间文

化，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劳动创造与智慧的结晶。民族民间语

言和艺术、习俗、礼仪、节庆等，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本方

式，传递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生

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和

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在于拥有了真正体现鲜活民族精神的，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实践之中创造的文化。”（孙家正语）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扶持

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又指出：“‘实施保护’工程，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发挥文化资源、人文环境、民族素质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重要要素的功能，可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民间非物质文化是原生态的，是不可

再生的文化资源，要珍惜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

的创造，应通过报刊的副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各种媒体，

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配合文化部门，组织开展具有高水准、高品

位的民间艺术展览、展示以及比赛、交流等群众文化活动，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再有，可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优秀的精华部分纳入大、中、小学教材，培养青少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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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真普查，摸清家底，是我们文化（艺术）馆人的

职责所在

护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民族民间

文化的良好氛围。抢救与保护，我们责无旁贷。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

会议上强调：“在保护物质形态文化遗产的同时，应重视保护好

散布于民间的各族人民创造和流传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民间文化处于原生状态，更鲜活、更生动、更具生命力。它是

我们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文化创造，其中虽然有封建性的糟粕，但

更多的是民族的精华，承载着鲜活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

族独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基石。抢救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我

们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挖掘的主力军

应是在国家和省、市、县各级政府文化职能部门领导下的由省到

乡的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和文化站。文化（艺术）馆是国家设

立的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事业机构，其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

是要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建立档案，做好宣传保护

工作。从省市到区县到乡镇都有群众文化的机构和人员，开展工

作的对象触及千家万户，便利的工作条件和与广大群众的近距

离接触，更容易发现并搜集到流传和散存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

艺术。文化（艺术）馆拥有音乐、舞蹈、文学、戏剧曲艺、美术摄影、

书法等艺术门类人才，在搜集、整理、承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有着独特的优势，理所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份责任。

第一，要尽快组建摸底班子，深入基层开展普查工作。普查

摸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支持与配合，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要调动各种人力物力，组建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

组，拨出专项经费，为普查、摸清家底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四、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走向

市场，产生品牌效益

第二，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深入镇、乡进行地毯式

的调查。可通过召开座谈会，和民间艺人交朋友，进行尊重和谐、

轻松式的调查访问以及走访民间老艺人等多种方式收集素材，

全面了解并掌握本地区民间非物质文化资源状况，在分析和研

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为哪些该保护，哪些不该保护提供依据。

第三，在摸底、收集素材中，尽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存录

像、录音、图片、文字记录等材料，在普查基础上编制名录，分门

别类，建立好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整理、挖掘、保护、开发奠定

基础。

第四，在摸底调查中，要注意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不漏项

目，突出重点。通过抓试点，推出典型，形成示范，总结经验，摸索

出开展保护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品类繁多，不仅有民间文

学、民间美术、传统工艺、手工艺（如雕刻、年画、剪纸），还包括民

族语言、服饰、饮食、风尚习俗以及民间礼仪、节庆、竞技活动等

表现形式，我们可一边保护、抢救，一边开发。如可将民间美术设

计在人们的日常用品中，或产品的包装上面；将传统工艺、手工

艺制作成有特色的纪念品；结合旅游开发，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平台，让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一个鲜活再现的载

体。如在景区的某些景点上，用民间故事、传说、典故等加以渲

染，由此吸引游客兴趣，开阔游客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趣。再

加以村寨建筑（昆明的民族文化村）、古镇街市（丽江四方街）、传

统手工艺现场制作（陶艺、传统手工造纸），使人们身临其境，感

受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和民间风俗，既为旅游事业增加了文化

内涵，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继承和发展，两者互动互



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年第

进，相得益彰。再如，万盛区把该区“民族风情艺术团”置于万盛

石林景区内，演出民族歌舞。艺术团在继承传统苗族舞蹈的基础

上，融入时代精神风貌和时代生活气息，创作出了《夜郎神韵》、

《苗山彩虹》等一大批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苗族风情舞蹈，使万

盛石林景区知名度大大提高，同时也使这传统的苗族舞蹈得以

保存、发展。这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市场结合起来，换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反过来再用于补足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项工作的经费不足，何乐而不为呢？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有效的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传承、延续、维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综上所述，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

晶，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

方案》的出台，使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走向制度化，

有章可循。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而

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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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鼓灯的保护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体系的构建

中国民间歌舞

是淮河文化在舞蹈方面的集中体现，它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

的舞蹈语言体系，是世界上最能用肢体语言表达复杂情节和人

物的民间舞蹈之一，自古及今，始终以华夏文明的主体形象出

现，屹立在世界舞蹈文化之林中。

花鼓灯自中国宋代以后，在淮河中游二十多个县市流行。

花鼓灯班子，有的达三、四个之多，

上世纪初的安徽蚌埠、淮南等是主要流行区域，每个乡镇至少都

有两个以上的民间舞队

有“千班锣鼓百班灯”之说。但由于农村城市化、文化多样化的

冲击，花鼓灯原生态环境恶化，传承人老化和贫困化，普及度弱

化，艺术特征淡化或被同化，播布范围迅速萎缩，已临近消亡。

花鼓灯这种严峻的生存状态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具有

普遍性。面对这种危在旦夕的状况，指望某一项措施就能使之

脱离险境是不现实的，必须对花鼓灯进行立体的、综合的、全面

的抢救和保护，构建以“本体”保护机制为核心层、以“软性”机制

为内层、以“刚性”机制为保护层的完整的保护机制结构体系。

这不仅对于花鼓灯的持久保护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中国非

物质遗产保护也具有启示作用。

谢克林

花鼓灯是汉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

一、以法制建设为核心，构建花鼓灯的“刚性”机制

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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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刚性机制，是指机制本身具有的原则性、公正性、权威

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对非物质遗产保护而言，最常见的是行政、

规划、经济和法律四种机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法制机制。

行政机制是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遗产保护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

繁重，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必须坚持政府主导。首先是要成立相

应的行政机构管理非物质遗产工作。近年来，我们在花鼓灯保护

方面，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各有关县、乡、村也分别建立了以主要领导负责的相应领导机

构，从而构建起了花鼓灯保护的行政网络，上级关于花鼓灯保护

的重大决策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得以执行。第二要建立

长效机制，落实目标责任制。我市从去年起把开始花鼓灯保护列

入有关区县政府年度目标，变部门行为为政府行动，引起了当地

政府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推动了保护工作。但就全国而言，建立

长效机制要从中央做起，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省一

级人民政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考核经济工作一样考

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三，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播布范

围，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进部门协作和区域合作，以对民

族文化负责任的精神形成保护工作的合力，以开放的心态建立

资源共享机制，从而形成保护工作的整体强势。在现阶段，建立

和完善这种上下通达的行政机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至

关重要的。

规划机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抓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城市建设一样，规划是龙头。一个内

容涵盖保护思路、总体目标、阶段性进展、保障措施、成果价值评

估等方面，并经政府部门批准的专业规划是保护工作的行动指

南。因此从去年以来，我们就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的指导下，

积极探讨花鼓灯的保护模式，结合实际制定了以保护花鼓灯生



县四级地方经费投入配套机制，形市

态、形态和优质基因活体传承为核心的十年保护规划。一年来，

我们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日程，有条不紊地推进项

目的落实，保证了保护工作的连续性和时效性。实践告诉我们，

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一个符合某种艺术形式保护规律的规划对

保护进程的把握和总体目标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样一

个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规划必须得到政府的

批准才能具有广泛行政约束力。

经济机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前提

万元，今年又投入了

经济机制或者说投入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

项长期的、投入大的公益性事业，必须有可靠的经费支持作保

障，建立起完善的投入机制。当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突出感到

的就是保护经费存在着应急、短期行为。就全国来讲，去年国家

财政投入了 万元，这对启动和推进

省

保护工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形成投入机制来讲还不够，应

进一步明确文化保护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这样不仅

可以解决中央财政的长期投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为地方政府

树立了表率，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产生持久性的影

响。就我市开展花鼓灯保护工作来讲，去年以来，市政府已投入

了近千万元，这在保护工作之初是必需的，起到了打开局面的作

用。但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地方政府很难承担起这样大

规模的长期投入。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要建立起比较稳定可靠、相

互补充的投入机制。首先，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起明

确的、量化的从国家

成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这是解决非物质遗产保护投入问题最

有效的方式；其次，政府要强制落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捐赠的税

收优惠政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争取更大范围、更

多资金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三，引入市场机制，推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可以通过发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彩

票募集资金，地方则可以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行



招商引资，通过股份合作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工作。

法制机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保障

非物质遗产保护是长期的工作，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当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社会关注度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由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软”任务，在社会比较浮躁、急功近

利的状态下，这项工作是否受到重视，行政领导是否有力、规划

是否科学、投入机制是否完善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

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主要领导的文化素质和个人爱好；同时地

方有关部门往往择利而从，对一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政策如捐赠、财税优惠政策等往往视而不见。人为的因素在起

决定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短期性

和不确定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借鉴国外经验，文化保护，立法先

行，要尽快建立法律保护方式。去年我市积极探索，市人大制定

了花鼓灯保护规定，对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样的

法规层次不高，其约束力和实施范围不能覆盖花鼓灯流行区域。

因此要求国家加快立法进程，尽快颁布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法，代替行政法规，依靠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和公正严肃性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传承、管理、投入、保护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破坏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行为做出强制规范，实施全国一

体化的管理，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之计。在国家没有

出台法律之前，省一级人大应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

启动和推进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多个语汇，舞蹈艺术。花鼓灯的 多种基本步伐，生动地记录

九亿中国汉族人的代表性花鼓灯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二、以专业性保护为核心，构筑花鼓灯“软性”机制

内层



女的，上世纪

了汉族人体文化发展轨迹和肢体语言符号，是迄今为至世界上

单一语汇最多、最丰富系统的民族民间舞蹈语言体系，是人类舞

蹈史上一种特殊的内容十分丰富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国汉族

民间舞蹈语言的表现力和系统性等方面，在人类民族民间舞蹈

语言体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和所达到的高度，对研究舞蹈语言

的表现力、系统性和规律性以及人体文化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和比较价值，代表了汉民族民间原生态舞蹈文化发展的最

高成就。

花鼓灯这种非常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的特点，要求花鼓灯

的保护工作必须尊重其内在规律。要以专业性保护为核心，建立

起以专家工作机制、评估机制、创新开发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为

主要内容的“软性”机制内层。

专家工作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强大的学术后盾和科研工作的鼎

力支撑，专家的介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巨大作用。这方

面，我们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以前花鼓灯女角“兰花”都是男扮

年代在吴晓邦等艺术大师的倡导下，改成女演女

的。这种角色的改变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很快在花鼓灯播布

区流传开来。如果现在还是男的扮演“兰花”，恐怕这种艺术就很

难再传衍下去，这是突显专家作用的一个方面。在花鼓灯保护方

面，我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合作，主动接受国家最高

层次的专家指导，成立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为主要成员的

花鼓灯保护专业委员会，并邀请他们到蚌埠开展学术讲座、业务

指导和保护方案的论证工作。可以说我市花鼓灯保护工作从启

动、规划制定与论证、保护项目的实施到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整个进程都得到了专家的靠前指导，使我市

的花鼓灯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体现了保护

工作专业性特色。因此我们认为，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

家，成立专业委员会，具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解掌握专家对保护工作的真实评价 吸纳专家和民

提供科学咨询、理论指导和业务支持，更能促进保护工作科学

化、专业化，也可以使保护工作少走弯路，加快保护工作进程。

评估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长期的任务、动态的过程，需要建

立起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的参与者应由专家和

当地民众组成，评估的方式包括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个别访问

等，评估的内容主要是政府重视程度、民众关注度、法律和政策

的执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文化形态的流变、艺人的生存环境、继

承人的培养、经费使用效率、管理制度的有效性等。通过评

估

改进和提高，从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呈螺众的意见

旋式上升，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创新开发机制

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是璞和玉的关

系。我们既要保持传统血脉不断，保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根源，

又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时俱进过程中出现的被人们认可

的新形态、新现象。创新方面，在尊重原创群体的精神权利，标注

产生该作品的群体或地区的前提下，允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品进行改编，创作精致的舞台作品，获得新的精神享受和经济效

益。前不久，我们蚌埠市在吸收花鼓灯原生元素的基础上，运用

现代导演技法、舞美设计理念和现代化的灯光音响创作了一台

大型歌舞诗《好一个花鼓灯》，在 日的中国花鼓灯会上，受

到了专家和观众的普遍好评。开发方面，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在保护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

通过做成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带动文化产业，也可以把民间文化

保护项目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点，借助文化产业使民间文化得

到继承和发展。在这方面，今年我们根据全市旅游开发总体规

划，正在花鼓灯保护村落建立花鼓灯民俗村，通过做成文化保护

项目成为旅游开发的一个亮点，拉动周边文化产业发展。这样，



三、以传承花鼓灯民俗为核心，构筑花鼓灯本体保

护核心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就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又返过来支持抢

救、保护、传习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人才培养机制

年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同时范围又很广的

工作，需要有一支有责任心、业务能力强的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

伍来完成。因此今年以来，我们注重加强花鼓灯队伍建设。一是

成立了花鼓灯保护工作办公室，统率区域内花鼓灯保护工作，及

时了解、通报进展情况，做好与省、国家保护中心的衔接工作；二

是将通过进修、深造等多种途径到 名从事花鼓灯

田间保护、软件设计、网络服务等专职花鼓灯保护人才，直接从

事花鼓灯一线保护工作，同时，在花鼓灯流行区域培训志愿者队

伍，建立花鼓灯保护网络体系。

花鼓灯曾经是淮河流域人民节庆、春会庙会、婚丧嫁娶等传

统风俗活动中的一种仪式，一种人们玩乐的形式和群众性的歌

舞活动。这种约定俗成的民俗机制存在了几百年。它贯穿于社会

生活，是淮河文化存在的现实表征和传承延续方式。人们通过身

临其境的体验，不仅使生活充满生机和乐趣，更重要的是接受蕴

含在这种仪式中的社会文化意识和影响，形成人们文化心理上

的认同。这种民俗机制是花鼓灯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年代开但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破四旧”“移风易俗”和

始的文化多元化的大规模冲击以来，花鼓灯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形态特征异化了，活体传承断层了，表达花鼓灯本体的形式和优

质基因被破坏丢失，花鼓灯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再美了、不再神圣

了，逐渐被人们遗弃了，与之相关连的花鼓灯作为民俗的风尚、

习惯和礼仪的机制随之改变，已被时尚的、非传统化的仪式所代



替。像过去娶亲是由灯班子迎来送往，现在代之以西洋式婚礼，

过去丧葬都是请灯班子跳花鼓灯，所谓“带着花鼓灯西归”，而现

在改成了请基督教唱诗班吟颂祷告词，等等。

面对这种急剧的民俗异化，当务之急是要恢复花鼓灯民俗

环境、民俗内涵和民俗传承渠道，使花鼓灯赖以生存的生态相

沿、形态相袭、基因相传，让花鼓灯“活”过来，美起来，使之成为

主导社会生活与时俱进的新风俗。

在民俗环境上，建立花鼓灯生态保护区机制

花鼓灯的产生和生存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有着它

自己的生态环境系统。这个生态环境系统一般是由淮河流域特

色的建筑村落、祭祀的土地庙、宽敞的打谷场、独特的农家生活

生产环境等组成。但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花鼓灯原

生态村落、老艺人原状生活环境、玩灯场所等花鼓灯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淮河流域民居特色的村落建

筑被农民砖瓦房或小楼所取代，老艺人玩灯的场地已荡然无存，

具有艺人个体特性差异的服装道具也都变成了规格统一的泊来

品。而且这种文化变迁正在日益加快，花鼓灯赖以生存的原生态

环境也正在加快被侵蚀消失。随着生态环境的失落，依附于它的

花鼓灯艺术也必将随之凋敝。花鼓灯的根和源将不可避免地枯

萎，花鼓灯的消亡或变异也就是自然而然了。

为了抢救、保护和传承花鼓灯生态，从去年起我们开始建立

花鼓灯生态保护区的机制，计划对花鼓灯的自然环境、人文环

境、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使花鼓

灯做为民俗首先在保护区得到恢复。但由于淮河流域开放发展

较早，典型的花鼓灯原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建设保护区的难度是

很大的。为此我们提出了恢复与保护同步的工作思路。即选择能

够反映花鼓灯生态系统特点、历史上花鼓灯底蕴深厚、目前有老

艺人和灯班子存在的自然村落建立保护区。这个保护区由核心

区、次核心区和外围保护区三个部分组成。核心区采取的是恢复



灯头和灯混子。

重建方式，即在村落边择地建设打谷场、祭祀场、艺人起居室、工

艺制作间及家具陈列室，逐步恢复生发农家生态环境，次核心区

为毗邻核心区的自然村落，采取的是就地保护的方式。在建筑

上，保存老房，建设新房也要与核心区的建筑风格相一致。外围

保护区则由与次核心区相联结的村落组成，保证花鼓灯在一个

相对大的范围内的延续和主导地位，同时起一道防火墙的作用，

将外来文化对花鼓灯优质基因侵害降到最低程度。

在民俗内涵上，建立花鼓灯形态保护机制，保护和传承花

鼓灯的文化空间、基本形式、形态特征和优质基因

）建立花鼓灯文化空间机制。关于花鼓灯的源流，民间传说

始于涂山氏国（今安徽怀远县境内）祭祀大禹。时至今天，安徽怀

远仍然保持着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赶涂山庙会，在禹王庙前打锣

鼓、跳花鼓灯的习俗。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一千多年，它不仅见证

花鼓灯的存在，而且赋于了花鼓灯丰富的淮河文化内涵、灵感及

源泉，已成为凝聚淮河两岸民众共同的约定俗成的习俗。为此我

们认定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涂山庙会为花鼓灯文化空间，在涂

山脚下修建大的赛灯场，恢复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庙会赛灯会。

通过这种文化空间机制的作用，使花鼓灯形态能够长久地保存

下去。同时逐步建立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机制，使之成为一种经

常的祭祀性民俗文化表演活动。

人以

）建立教学机制保护花鼓灯的基本形式。花鼓灯的基本形

式主要包括：①演出组织：灯班子强调规范性，要求人员

上。锣鼓队

人以上（兰花、鼓架子、伞把子）以及

人以上（包括鼓手、大锣手、大钹手、小钹手、小锣手、

脆锣手、吹“尖子”），演员

主要角色的服饰：强调一致性。兰花上身穿大

襟村姑服，下身穿灯笼裤或裙子，梳独辫，头戴一绸球、两边缀以

约 厘米长的飘带至脸侧部，额前系“勒子”，起先脚穿“衬子”，

后来改为穿布鞋。兰花使用的道具为扇和巾，表演时左手拿

巾，右手执折扇。鼓架子，上身着对襟中装，头扎帕巾，腰系彩带，



显要动作部位及其鲜明、复杂多变；

转场歌 坐楼歌一小花场一盘

脚穿布鞋。这种服饰特点有别于其它舞种服饰，具有淮河流域地

方特色。

大花场

演出程序：强调次序性。开场锣一文伞把子或丑鼓出

场一武伞把子上场

鼓一后场小戏这种演出流程已经成为人们观看花鼓灯的习惯。

④演出内容：强调完整性。特别是大花场、小花场和盘鼓都有着

非常固定的次序和丰富的内容，是花鼓灯艺术魅力和艺术风格

之所在，必须完整地展示出来。以上花鼓灯的四种基本形式的保

护具有外在性和统一性，可以通过编著教科书的方式使之流传

下去。

鲜

）建立活体传承机制保护花鼓灯的形态特征。花鼓灯舞蹈

和音乐的优质基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节奏型

明、复杂多变； 步伐

自然型动作流程

典型舞蹈造型

动静格局时间差比较复杂；④呼吸型

和非自然型交替与结合； 拧、倾结合，丰富

锣鼓音乐多姿； 规范而灵活，与动作匹配并具复杂度；等等。

同时，花鼓灯的舞蹈语汇有的来源于自然、劳动，有的完全是艺

人自己的创造（如“小金莲”冯国佩的“俏步”），有的即使属于同

一个动作，也因人而异，如“风摆柳”、“小金莲”与“小白鞋”（郑九

如）韵味也大不相同。从以上所列花鼓灯的优质基因，我们不难

看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灵活多变、复杂度高、具有鲜明

的艺人个性；花鼓灯的舞蹈和音乐语汇靠文字、录音、图象是不

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必须靠老艺人的口传身授才能完成。建立

活体传承机制对于保护像花鼓灯这样的具有民族标志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建立花鼓灯博物馆式的保护机制。花鼓灯舞蹈语汇的鲜

明的艺人化特点，决定了花鼓灯的优质因子容易丢失，因而对花

鼓灯在活体传承的同时，采取博物馆式保护也是非常必要的。运

用文字描述、实物资料征集等传统手段和录音、摄影、摄像等现

代科技手段尽可能地记录和保存花鼓灯生态环境的变迁、艺术



年命名一次

形式的变化、艺人风格的特点等多方面情况，通过图片、影像、文

字的展示，为过去的花鼓灯史做出立体的、形象生动的印证，也

可使人们更为简捷方便地了解花鼓灯。

在民俗传承渠道上，建立优质基因载体的保护机制和传

承机制

体

花鼓灯民俗的传承，首先要保护好拥有优质基因的载

花鼓灯艺人。

建立激励机制。安徽省命名了十大花鼓灯艺人，蚌埠市制

定了花鼓灯传承人管理办法，成立了专家委员会，

传承人，对花鼓灯流派代表人物授于荣誉称号，指派专人跟踪记

录艺人的生活情况，邀请他们参加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在新闻

媒体上介绍他们的艺术风格，对生育他们的父母及师傅树碑立

传，对能够带徒传艺的艺人政府还给予一定的奖励。这样做不仅

是对艺人自身艺术价值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起导向作用，体现政

府保护花鼓灯的鲜明态度，从而引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关注。

）建立资助机制。花鼓灯的传承人都是农民，学花鼓灯的人

大多也是农民，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都非常困难。因此从

去年起我们开始资助艺人行动，不定期地给每位传承人一定的

经济支持，对能够带徒学艺的艺人另外给予奖励，对被师傅认可

的徒弟也给予补助，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传承。在工作中，我

们感到，对艺人们的资助，政府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经济资助

上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补贴机制，同时要建立医保机制，延长艺

人的艺术生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艺人生活问题，让

艺人们安心传艺学艺。

其次，要建立以祖传式活体传承为核心的传承机制体系。

）建立花鼓灯传承谱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在

花鼓灯主要流行区域考证花鼓灯传承情况，通过查考家谱、史

料、道具实物和老艺人的回忆等方式，初步对花鼓灯的主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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